
1.服务承诺

1、项目名称：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食品安全抽样检测 成

本)承检机构定点采购项目。

2、项目实施地点：采购人要求指定地点。

3、服务周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4、项目实施基本概况：

根据山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 食

品检验检测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鲁食安办发[2015] 24 号)，做好淄

博市博山区区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任务，现开展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定点

采购。

5、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

6、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规定和采购人要求开展抽样、检测等各

项任务，并根据承担的检测任务出具检测实施方案交采购人审查确定。

7、制订严格的工作制度、标准和方法，严格执行，并有完善的检查落实措

施。

8、每次抽样检测检查后及时与采购人沟通，按相关规定并及早上报检测结

果；与采购人代表、工作人员随时交流，接受采购人的意见，及时改进工作方法

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9、严格按照规定的检测内容进行检测，不得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检验项目，

不得擅自修改判定原则，承检机构对其出具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采购人通过跟踪监督检查的方式对各中标供应商所做出的检测数据进行考核，发

现存在弄虚作假或擅自修改检测数据等情形的，将被列入“黑名单”，取消承检

采购人食品抽检任务资格，并对所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承担法律责任。

10、对于《检验检测项目 2022 年市场参考价》(详见附件)中列出的检测项

目不具备检测能力和资质的，应当在报价文件中分项列明。

11、供应商须具有满足检验要求的硬件设备和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每期任

务能够提供 4 组以上采样人员和采样工具(包括车辆、冷藏运输工具)，提供 样



品运输、交接服务并保证符合相关要求，采样完成后 5 日内汇总出样品采集 情

况统计表；

12、按照每期采购人的时限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检测任务，检验过程中发现

被检样品存在严重安全问题或较高风险问题的 24 小时内将问题或有关情况报告

给抽样组织部门；

13、检测工作结束后，5日内汇总检测结果统计报表，报抽检组织部门，并

结合实际工作和检验情况开展研判和分析，形成相关分析报告，7日内报抽检组

织部门；

14、根据日常工作情况，能够为采购人提供预警信息服务；

15、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发送检测报告；

16、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不得接受被抽检单位的馈赠，不得利用监督

抽检结果开展有偿服务活动、牟取不正当利益；

17、按照采购人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的有关工作制度配合

采购人完成相关工作；

18、要确保需冷藏冷冻样品及时送交实验室，便于开展应急检测、现场核查、

能力比对、异议复核等工作；我公司在山东省境内具有实验室；地址一为:青岛

市城阳区棘洪街道路后海西社区青岛新材料科技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院内,地址

二为：青岛市城阳区首创空港中心 9号楼，接到检测通知的响应时间为 0.5 小时，

到达现场时间为 3小时内。

19、近三年无经查实的食品检验数据造假等质量问题；近三年未受到市级及

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证核实的投诉，供应商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

20、对检验检测结果和数据保守秘密，近 3年未发生过数据泄露事故；自觉

接受采购人组织的质控考核、现场检查和比对实验等工作安排。

21、人员要求：需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及工作量合理配项目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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